
复旦大学本科生单项之星奖学金实施细则 

 

第一条  复旦大学本科生单项之星奖学金（下文简称单

项之星奖学金）由学校出资设立，用于奖励我校全日制本科

生中在道德风尚、体育、美育、劳育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或自

立自强逆境成才的学生，激励学生发挥专长、努力进取、追

求卓越。 

第二条  单项之星奖学金设置五个奖项：道德风尚之星

奖学金、体育之星奖学金、美育之星奖学金、劳育之星奖学

金和自立自强之星奖学金。 

单项之星奖学金每生 3000元。 

第三条  单项之星奖学金每学年评审一次，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 

第四条  单项之星奖学金评审工作在复旦大学学生资助

工作领导小组暨复旦大学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的领导下

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组织实施。道德风尚之星奖学金、

自立自强之星奖学金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评审，体育之

星奖学金由体育教学部负责评审，美育之星奖学金由艺术教

育中心负责评审，劳育之星奖学金由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

负责评审。各评奖单位根据《复旦大学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办

法》第六条的规定成立奖学金评审小组，负责本单位评审工

作。 

第五条  符合《复旦大学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办法》第三

章规定的学生，具有以下表现之一的，可以申请单项之星奖



学金；符合相关条件的我校全日制本科留学生亦可申请单项

之星奖学金： 

1.道德风尚之星奖学金：评奖学年在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等方面有突出事迹，在本地区产生

重大影响或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 

 

2.体育之星奖学金：评奖学年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

绩，为国家争得荣誉，参加国际和全国性体育比赛获得个人

项目前三名、集体项目前二名。 

3.美育之星奖学金：评奖学年在艺术展演和比赛方面取

得显著成绩，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和国际或全国性比赛

获得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参加省（市）级艺术展演和比赛获

得一等奖及以上奖项。 

4.劳育之星奖学金：评奖学年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方

面表现突出，个人或所在社会实践队伍参加全国性获得奖项

或省（市）级社会实践赛事获得一等奖（或金奖）及以上奖

项；个人或所在社会实践队伍因社会实践项目或成果被省

（市）级及以上单位表彰；参加重大活动的志愿服务保障工

作并获得省（市）级及以上单位表彰；组织并参与学校重大

志愿服务活动，经学校相关部门认定表现突出；长期从事志

愿服务工作，具有重大社会影响、获得社会广泛认可。 

5.自立自强之星奖学金：因家庭或自身原因（身残或重

病）身处逆境但仍自立自强，在评奖学年取得突出成绩或者

显著进步。 



第六条  单项之星奖学金原则上以面试答辩的方式进行

评审，其中自立自强之星奖学金采用非公开答辩方式进行评

审，其他奖学金可采用公开答辩方式进行评审。评奖单位根

据本细则第五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制定相应奖项的评审细则。

各奖项的评审细则向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备案。综合素质

考核不合格的学生不可获得单项之星奖学金。 

第七条  每学年的单项之星奖学金评审工作于秋季学期

开学时启动。 

奖学金评审工作启动后，学生根据当学年学校评审工作

的具体要求向院系（培养单位）提出申请。 

院系（培养单位）根据本细则和当学年学校评审工作通

知对学生的参评条件进行初审，将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材料

报学生工作部（处）。 

学生工作部（处）对学生的基本参评资格进行审核，将

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材料送各奖项的评奖单位。 

各评奖单位根据相应奖项的评审细则开展评审工作，形

成拟获奖学生名单，报学生工作部（处）。 

学生工作部（处）对拟获奖学生名单及申请材料进行复

核后，形成学校评审工作报告和获奖学生建议名单，提交学

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暨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审定并在校

内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经审定且公示无异议的评审结果，由学校公布获奖学生

名单。 

第八条  学校在公布获奖学生名单后将单项之星奖学金



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向获奖学生颁发学校统一印制的荣

誉证书，将获奖情况记入学生学籍档案。 

第九条  同一学年内，拟获得单项之星奖学金的学生可

兼其他奖学金。 

第十条  对参与单项之星奖学金评审工作的单位或个人

及申请单项之星奖学金的学生按照《复旦大学本科生奖学金

评审办法》第七章进行监督。 
 


